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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前稱深圳中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61）

有關
涉及深南電路建議發行A股可換股債券的可能主要交易：

本公司視作出售深南電路權益之進一步發展

董事會欣然宣布，深南電路於2019年6月26日收到了中國證監會的受理通知。

茲分別提述中航國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4月8日、2019
年4月24日、2019年4月29日、2019年5月30日及2019年6月6日之公告以及日期為
2019年6月20日之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6月20日之通函（「該通函」）所賦予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通函所披露，建議發行須待（其中包括）中國證監會批准後方可作實。

董事會欣然宣布，在中國證監會審議了深南電路就建議發行提交的申請材料
並認為深南電路提交的申請材料是完整並符合中國法律規定的行式後，深南
電路已於2019年6月26日收到中國證監會出具的《中國證監會行政許可申請受理
單》（受理序號：191509號）（「受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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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發行仍有待中國證監會之批准，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本公司將於適當
時候根據上市規則就該等建議發行另行刊發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航國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劉洪德

中國深圳，2019年6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共有9名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劉洪德先生、賴偉宣先生、
由鐳先生、劉軍先生、傅方興先生及陳宏良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慧玲
女士、鄔煒先生及魏煒先生。


